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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跨境电子商务成为我国外贸新业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运营高度依赖数

据资源的全球流动。随着国际主要经济体相继强化对数据出境的监管规则，数据跨境合规问题逐渐演变

为制约我国跨境电商企业出海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从典型业务场景出发，识别当前跨境电商企业涉及

的数据跨境流动类型，并围绕欧盟、美国与中国三种具有代表性的治理模式展开比较分析，归纳各模式

的制度特征与规制逻辑。在此基础上，本文指出当前国际规则碎片化与治理体系差异性所导致的现实困

境，并提出健全国内法律框架、推动重点数据目录分级管理、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规则制定等路径建议，

以实现安全与效率兼顾、规则与发展协同的数据跨境治理目标，助力我国数字贸易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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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expansion of the digital economy, cross-border e-commerce has become a vital force 
driving China’s foreign trade. Its business operations rely heavily on the global flow of data. How-
ever, as major economies such as the EU and the US have intensified their regulation of cross-border 
data transfers, compliance risks are becoming a major concern for Chinese e-commerce enterprises 
seeking international growth. This paper begins by identifying the primary scenarios in which 
cross-border data transfers occur within e-commerce activities. It then conducts a compa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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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ree major regulatory models: the EU’s rights-based supranational governance, the US’s 
dual-track approach of external liberalization and internal security control, and China’s security-
oriented regulatory framework. The paper highlights the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fragmented inter-
national rules and jurisdictional conflicts and propose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including the re-
finement of domestic legal frameworks, the establishment of tiered data classification systems, and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rule-making. These measures aim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data security and flow, ensur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digital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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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已由 2012 年 11.2 万亿增长至 2023 年的 53.9 万亿元，11 年间规模扩张了 3.8 倍

[1]。2023 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约为 12.8 亿元，占 GDP 的比重为 9.9% [2]。2024 年前三季度，

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 1.8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1.5%。作为以科技创新为驱动的外贸新业态新模式，跨境

电商已经成为我国外贸发展的有生力量[3]。 
当前，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逐步实施以及我国持续出台支持外贸新业态的

政策举措，跨境电子商务作为数字贸易的重要形式之一，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产业前景持续向好。

在整个跨境电商业务生命周期中，不同参与主体之间构建起复杂而高频的数据交互网络，包括平台运营

者、交易服务商、物流仓储企业以及境内外消费者等，在线上与线下场景中密切互动，共同推动数据的

动态流转。这种高度互联的商业生态使得数据跨境传输成为跨境电商企业日常经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当前，各国围绕数据跨境问题展开了不同路径的规制探索：有的注重数据本地化与安全评估机制，

有的则主张数据自由流通并纳入贸易协定之中。这些差异化的监管模式一方面反映了国家治理理念与技

术管理水平的不同，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全球范围内日益激烈的规制竞争态势。 
所谓规制竞争理论(Regulatory Competition Theory)，是指各国或地区在对企业行为进行规范时，为了

吸引资本、技术与数据资源，制定具有吸引力或排他性的制度规则，从而在全球市场中争取制度优势。

在跨境数据流动领域，该理论表现为各法域通过设定不同的合规门槛、数据保护标准或政策优惠，引导

甚至重塑国际企业的数据治理行为。这种竞争不仅加剧了数据流通规则的碎片化趋势，也给企业带来了

更高的合规成本与法律不确定性。 
在此背景下，本文拟以“规制竞争理论”为分析视角，聚焦于中、美、欧三大法域的数据跨境规制模

式，围绕跨境电商典型业务场景，分析法律适用中的实际困境，评估现有制度安排的优势与局限，进而

提出我国在完善跨境数据流动规制体系、推动国际协调合作方面的可行路径。通过对不同规制逻辑的解析

与借鉴，本文旨在为我国构建既符合国际趋势、又适应本国国情的数据治理体系提供理论支撑与政策建议。 

2. 跨境电商数据流动的主要业务场景 

在跨境电商的运营全流程中，企业往往处理和掌握多类型、大规模的数据资源，涵盖境内外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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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数据、企业交易与管理信息，甚至涉及一定程度的行业和宏观经济数据。这些数据不仅构成企业的

核心资产，也成为其营销优化、产品定制与市场拓展等商业行为的重要支撑。在数据驱动模式下，数据

跨境流动贯穿于企业的数据采集、存储、处理与传输等多个环节。尤其在全球供应链与数字基础设施加

速融合的背景下，跨境数据流动的场景日益频繁，合规风险同步上升。为此，识别典型的数据出境业务

类型，有助于从实务角度厘清法律规制的适用范围。结合当前产业实践，跨境电商中常见的数据跨境场

景主要包括以下五类： 
第一，设立境外独立站。企业在国外搭建网站平台，常将订单数据、用户联系方式等存储于境外服

务器，用于支撑本地化运营。第二，供应链协同管理。境内子公司在执行仓储、物流、采购任务时，将相

关人员信息上报境外总部系统，便于统一管理。第三，市场营销与客户关系管理：为优化销售策略，企

业可能将收集到的客户数据(如联系方式、偏好信息)传输至境外团队。第四，委托第三方数据分析。出于

成本或技术原因，企业将部分数据处理服务外包予境外服务商，对用户行为数据进行分析。第五，品牌

推广活动：在参与海外展会或营销活动过程中，企业收集参会者的基本信息，并将其回传至境内数据库

进行后续利用。 
上述各类场景虽具有商业合理性，但在多法域交叉监管背景下，已成为企业数据跨境合规治理中亟

须关注的高风险环节。 

3. 中欧美数据跨境规制体系比较 

3.1. 中国模式：聚焦数据本地化与风险可控的双重安排 

我国关于数据出境的法律规制主要体现为两条路径：其一是本地化存储要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网络安全法》第 37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40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

第 31 条，以及《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征求意见稿)》第 2 条等规定，关键信息基础设

施运营者在境内运营过程中产生或收集的个人信息与重要数据必须留存在国内。同时，部分行业性法规

亦设有类似要求，例如《征信业管理条例》第 24 条、《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 27
条、《汽车数据安全管理若干规定(试行)》第 12 条以及《地图管理条例》第 34 条，均体现出国家对特定

敏感数据的严格本地化管控。 
其二是限制性跨境传输机制。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38 条与《数据安全法》第 18 条的规定，

数据控制者在实施跨境传输之前须符合若干前提条件，包括符合法律的特别规定、通过国家主管机关的

安全评估，或完成具备约束力的保护认证。目前正式实施的《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则进一步细化了

触发情形、审查要点以及操作流程，为企业开展跨境数据活动提供了制度性指引。这一双重安排反映了

我国在数据跨境治理中强调国家安全、个人权益与产业发展之间的平衡取向。 

3.2. 欧盟的数据治理路径：注重个人信息保护的整体化制度安排 

欧盟长期重视对个人信息的全面保护，尤其在数字经济加速发展的背景下，其成员国普遍支持通过

法律手段加强数据处理的透明度与规范性。《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
是欧盟在数据治理领域的重要立法成果，被认为在统一成员国内部市场规则的同时，也为国际数据传输

提供了较为系统的规范。 
GDPR在确立数据跨境传输规则方面具有开创性意义。它通过第 5章对国际数据传输作出专门规定，

并明确在全球数字经济背景下，跨境数据流动必须以满足保护标准为前提 1。不同于直接禁止数据流动的

方式，GDPR 采取“间接限制”思路：仅当数据接收方的保护水平被认定为足够时，跨境传输方可获准。

 
1See Chapter 5 of GDPR, https://gdpr.eu/tag/chapter-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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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GDPR 规定了几种合法传输路径，包括基于“充分性认定”(adequacy decision)的豁免机制、依赖于

适当保障与有效救济措施的传输、跨国公司内部适用的“约束性企业规则”(Binding Corporate Rules, BCRs)，
以及因公共利益等特定事由而允许的例外传输。 

此外，GDPR 无需成员国另行转化即可直接适用，并在地域适用标准上采纳了“设立标准”

(establishment criterion)与“目标指向标准”(targeting criterion)的复合模式，从而使效力突破了地域限制[4]。
这不仅统一和规范了欧盟内部的数据市场，强化了成员国之间的制度一致性，也使欧盟能够借助“充分

性认定”机制，将自身标准外溢至非成员国。其结果是，GDPR 既成为欧盟内部市场整合的制度基石，又

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重要的规制影响力[5]。作为最严格的隐私法，GDPR 将个人数据保护的监管水平提

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3.3. 美国的数据跨境策略：注重经济效率与风险防控并重 

美国在数据治理方面采取多元化策略，既强调推动数据在国际间的自由流通，也特别关注在高风险

领域的安全保障。在多边与双边贸易协定中，美国常主张削弱数据本地化等制度障碍，认为数据应当作

为贸易要素自由流通。例如，在 2020 年发布的 WTO 电子商务谈判合并文本中，美国明确提出，如果某

一措施仅因数据跨境传输这一事实而对该传输进行差别对待，进而改变市场竞争条件，则应被认定为不

符合协定要求[6]。这一主张实际上要求 WTO 成员将数据的跨境流动与境内流动同等对待。类似的规则

也可以在《美墨加协定》(USMCA)第 19.11 条以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第 14.11 条中找到依

据。 
与对外主张自由流动不同，美国在国内数据出境方面却设置了较为严格的制度约束，尤其是涉及关

键技术和敏感信息的领域。根据《2018 年出口管制改革法》(Export Control Reform Act)，涉及高新技术

等敏感数据向境外转移时必须符合一系列条件，包括比例控制、许可制度或特定例外条款[7]。对于国防

信息、联邦税务数据等高度敏感的数据，美国更是通过立法要求其必须存储在本土境内。为进一步维护

国家安全，美国于同年颁布《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Foreign Investment Risk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 of 2018)，将涉及“关键基础设施”和“核心技术”的企业，以及外国投资者获取或处理美国公民敏

感个人信息的投资行为，纳入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查范围[8]。与此同时，《出口管理条例》(Export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s)也将原本主要针对硬件产品的管制范围扩大至技术数据本身。这意味着，任何

受管制的技术资料若拟传输至境外服务器，均须获得美国商务部产业与安全局的许可。可见，美国数据

跨境策略呈现“对外开放、对内控制”的特点，在提升全球数据处理能力的同时，注重对关键领域风险

的预防与管控。 

3.4. 小结 

从比较视角看，中、美、欧在数据跨境规制方面体现出不同的制度逻辑与监管重点。欧盟侧重建立

以信息保护为核心的规范体系，美国则强调促进经济效率与防范特定风险并行，中国则注重在保障安全

与促进发展之间实现动态平衡。 
尽管三者的制度路径存在差异，但也存在一定的趋同趋势。例如，在跨境数据传输中，均逐步建立

起多层次的合规标准、风险识别机制与法律责任体系。此外，面对数据全球流动带来的风险挑战，各方

也逐渐认识到加强国际协调与合作的必要性。 
然而，当前国际间尚未形成统一的数据流通规则，企业在应对不同国家法律要求时常面临制度重叠

与合规压力。这种多重制度并存的格局，对跨境电商等依赖数据流动的企业构成了较大的现实挑战，也

提示未来有必要在尊重各国监管自主性的基础上，推动更具兼容性和协调性的跨境数据治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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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完善跨境电商数据流动规制的路径建议 

4.1. 健全国内规制体系，适时优化监管规则 

跨境电商数据治理的首要前提是完善国内制度体系。现有法律框架虽已对数据出境作出规范，但仍

存在适用范围偏狭、规则衔接不足等问题。当前法律对于出境数据的界定主要集中于个人信息与重要数

据，然而后者的认定标准仍较为模糊。《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于 2025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第 29 条明

确提出，国家数据安全工作协调机制将组织相关部门编制重要数据目录，并按照分类分级保护原则对目

录内数据实施重点监管。这意味着我国未来将以“正面清单”方式来规制重要数据，但具体内容仍待细

化。鉴于跨境电商天然涉及多元主体与跨境传输场景，且行业发展迅速、参与者结构复杂，中小型经营

主体数量庞大，现行制度若不针对该领域的特点予以细分，可能难以实现有效监管。因此，有必要结合

行业特征，尽快出台分层次、差异化的重点数据目录，形成更具操作性的监管体系。 

4.2. 深化国际合作，参与规则对接与协调机制建设 

当前跨境数据治理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在于各国规制模式存在差异，国际协调机制尚不成熟。在实

践中，境内企业往往难以全面掌握境外接收方的数据保护制度与合规要求，这对跨境电商企业构成现实

挑战[9]。在此背景下，通过双边或多边合作机制以强化跨境传输及后续监管具有重要意义。跨境电商交

易天然涉及多司法管辖区，其顺畅与否取决于各法域能否在数据保护标准上达成协调。尽管各国普遍将

数据视作重要战略资源，但在推动数据自由流动方面仍存在合作空间。 
因此，我国应当主动参与国际规则谈判并提升引导力。一方面，可以依托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

积极对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及《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高标准经

贸协定，探索与主要贸易伙伴国建立跨境监管合作机制。在确保国家安全的前提下，推动跨境数据的有

序流动。另一方面，应加强与联合国、二十国集团(G20)、WTO 等多边组织的规则衔接与合作，逐步构建

良性的数据治理生态[10]。此外，在与不同国家合作时还需保持灵活性：例如，与技术优势显著、强调数

据自由流动的美国合作时，应牢守数据安全底线；与重视隐私保护、规范性较强的欧盟合作时，则需兼

顾合规成本与执法协调；对于“一带一路”沿线新兴电商市场，应通过扩大规则输出与合作实践，增强

我国在国际数据治理中的影响力与话语权。 

4.3. 跨境电商企业数据跨境合规治理路径 

鉴于国际社会尚未形成统一的数据跨境标准，且缺乏具备普遍约束力的全球治理机制，跨境电商企

业在合规实践中应采取渐进式策略。与其一开始即追求全面的全球合规，不如在现阶段先行落实区域性

或国别层面的合规治理，再逐步扩展至更大范围的国际适用。具体而言，企业可从以下五个方面完善自

身的数据跨境合规管理： 
第一，明确数据类型。根据《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第 2 条，我国法律将数据区分为个人信息与

重要数据。对于前者，可以参照 GDPR、《个人信息保护法》以及《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

(2020 年)等相关规定，以“直接或间接可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而对于“重要数据”，由于国际间尚无

统一界定，企业应结合本地法律要求与业务情境，建立场景化的识别机制，制定并维护独立的清单，并

宜采用相对审慎的认定方式，以降低监管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第二，识别关键业务场景。企业可通过

数据映射、人员访谈与内部调研等方式，梳理涉及跨境数据流转的环节与系统，特别是应关注跨境独立

站运营、供应链管理、市场销售、委外数据处理以及品牌推广等五类典型场景，这些均是合规风险的高

发领域。第三，厘清适用规则与监管要求。企业应当对不同司法辖区的数据跨境规定进行整理，并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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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出境的合法条件与保障措施，划分各国或地区的风险等级，以便为后续合规决策提供依据。第四，

建立风险评估与管控机制。在制定合规方案时，企业应根据运营需求对不同法域设置差异化的管控策略，

例如明确跨境传输路径、责任主体及审核方，并结合执法力度进行前置性风险评估，从而实现合规管理

的精细化。第五，完善风险治理体系。企业应将合规管理的实践经验制度化，形成可操作、可复制的工

作指南，并通过定期审查与动态修订，不断提升数据治理的规范性与韧性。 

5. 结语 

作为数字技术与传统外贸深度融合的新型商业形态，跨境电商近年来呈现出高速增长的态势。在这

一模式下，数据被持续大量生成，并逐渐演化为具有交易属性的核心战略资源。然而，跨境数据的流动

并非单纯的私法自治或契约自由所能完全涵盖，其背后还涉及个人信息权益的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维

护以及国家安全的考量。由于不同法域之间的制度理念与监管标准存在差异，数据跨境流动在实践中面

临着合规冲突与监管协调不足等多重挑战。 
展望未来，随着跨境电商规模不断扩大，我国应积极依托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多边谈判平台，把

握《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高水平经贸规则

所提供的契机，探索与主要贸易伙伴建立差异化的数据治理合作机制。在确保国家利益与数据安全的前

提下，逐步推动跨境数据的规范化与自由化流动，促进国际规则的协调与对接。通过不断完善国内法律

框架并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我国不仅能够提升跨境电商行业的健康与可持续发展水平，还能够更好

地释放数据资源的经济与社会价值，实现安全与效率之间的动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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